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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(申請)： 

 請先通過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』及『學科考試』 

 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依據『本系博士學位考試預審口試申請

說明』準備資料(參閱 p3) 

 系辦審閱表件資料 

  

 

第二階段(口試前)： 

 依據『本系博士學位考試預審口試申請說明』準備當天口試

評分表單(參閱 p3) 

 口試前 2天至系辦領取印領清冊 

第三階段(口試後)： 

 口試結束後繳回『印領清冊(委員們需簽名』、『交通費票根(高

鐵、飛機)』及『預審口試結果通知書』至系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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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 學年度以後入學 

食生系博士學位考試【預審口試】申請說明 

一、申請步驟說明： (請參閱 P6-9) 

 (請於預審口試前 20 天檢附以下資料，送至系上進行作業) 

(1)博士班預審口試申請書            

(2)博士班預審口試委員名單 

(3)博士班預審口試聘函 

(4)博士候選人證書影本      

(5)上網登記借用預審口試地點(紙本送系辦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預審口試當天準備表格：(請參閱 P10-11) 

(1)博士班預審口試評分表 

(2)博士班預審口試結果通知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如何『下載紙本資料』說明： 

(1)「預審口試申請書」、「預審口試委員名單」、「預審口試聘函」、「預審口試評

分表」、「預審口試結果通知書」： 

登入本系網頁→點選右上「檔案下載」→點選研究生之「學位口試」→點選「博

士學位(預審)考試」。 

(2)登記借用「口試地點」： 

登入本系網頁→點選網頁最下方「空間租借」→點選「租借教室」→依照租借步

驟完成借用→紙本送系辦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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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請學位考試注意事項: 

(1)本系博士生通過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』及『學科考試』後，經指導教授同

意，始得申請參加博士預審口試，預審口試和學位考試須於不同學期進行。 

(2)論文預審口試考試委員會由三至五人組成，系外委員為三分之一（含）以上，

指導教授為召集人及當然委員，負責協調考試事務及評分等事宜。考試委員名

單須提交系主任處備查。預審口試相關費用，由本系建教合作費補助，補助金

額依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學位考試費用之規定辦理，至多補助二位系外委員，

超過部分自行負擔(可由老師寄存系上之建教合作管理費支應)。 

(3)若有共同指導的情況，申請書指導教授簽名處地方，2 位指導教授都必須簽

名。口試申請書及口試聘函請以電腦打字送件 (聘函一張一位委員，若委員當

天口試多位考生可合併一張)，勿以手寫送件。 

(4)口試前 2 天請至二樓系辦領取「印領清冊」，口試當天給委員簽名，口試結束

印領清冊送回系辦公室辦理核銷。 

(5)預審口試申請提出時，口試地點須先至系辦公室登記，避免衝突。 

(6)預審口試結束後，請繳交『預審口試結果通知書』至系辦公室存查。 

(7)有任何問題請電洽系辦 (04-22840385*200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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